
1.  狭水道

- 狭水道指可航水域宽度狭窄、船舶操纵受到一定限制的的通航水域。

- 一般认为宽度为2海里左右的水道为狭水道。但实际上，冰区、水雷区、

岛礁区航道以及江河、港口进出口的一部分也被认为是 “狭水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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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航道

航道指开敞性可航水道或由港口当局加以疏浚并维持一定水深

的水道，一般设有航道浮标或中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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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狭水道与航道的特点
•航道宽度受限制；
•水深及其他航行条件受限制；
•船舶一般都是在很近的距离内相互驶过；

•多数制定有地方性规则（若地方《规则》与国际《规则》
有矛盾时，按地方规则执行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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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适用范围
•狭水道条款位于第2章第2节；
•适用范围为任何能见度情况的一切船舶；
•但涉及具体的条款适用的船舶或情况时，适用范围却并不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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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第九条规定：

1．船舶沿狭水道或航道行驶时，只要安全可行，应尽

量靠近本船右舷的该水道或航道的外缘行驶。

2．帆船或者长度小于20米的船舶，不应妨碍只能在狭水

道或航道以内安全航行的船舶通行。

3．从事捕鱼的船舶，不应妨碍任何其他在狭水道或航道

以内航行的船舶通行。

4．船舶不应穿越狭水道或航道，如果这种穿越会妨碍只

能在这种水道或航道以内安全航行的船舶通行。后者若对穿

越船的意图有怀疑时，可以使用第三十四条4款所规定的声号。

第五节 狭水道

狭水道与航道



5．(1)在狭水道或航道内，如只有在被追越船必须采取行动

以

允许安全通过才能追越时，则企图追越的船，应鸣放第三十四条3款

(1)项所规定的相应声号，以表示本船的意图。被追越船如果同意，

应鸣放第三十四条3款(2)项所规定的相应声号，并采取使之能安全

通过的措施。如有怀疑，则可以鸣放第三十四条4款所规定的声号。

(2)本条并不解除追越船根据第十三条所负的义务。

6．船舶在驶近可能被居间障碍物遮蔽他船的狭水道或航道的

弯头或地段时，应特别机警和谨慎地驾驶，并应鸣放第三十四条5款

所规定的相应声号。

7．任何船舶，如当时环境许可，都应避免在狭水道内锚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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